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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37                 证券简称：扬帆新材                公告编号：2019-060 

 

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负责人樊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上官云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樊丽春声明：保证

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扬帆新材 股票代码 3006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相东 樊相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信诚路 31 号扬帆大

厦五楼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信诚路 31号扬帆大厦

五楼 

电话 0571-87663663 0571-87663663 

电子信箱 yfxc@shoufuchem.com yfxc@shoufu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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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9,731,717.00 252,793,846.08 1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444,338.90 67,034,220.60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6,469,432.85 61,333,121.33 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169,154.14 73,726,980.04 -64.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54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54 -4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9% 11.27% -1.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14,510,994.34 800,552,646.25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6,159,522.06 701,592,054.14 4.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7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扬帆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0% 68,776,200 68,776,200 
质押 26,429,000 

冻结 0 

SFCCO.,LTD. 境外法人 15.84% 37,175,400 37,175,400   

宁波新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5% 13,262,000 0   

宁波益进凡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8,793,200 0   

上海诚伦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7% 5,574,600 0   

东方富海（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5,277,951 0   

洪幼琴 境内自然人 1.48% 3,471,260 0   

东方富海（芜湖）

二号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2,480,450 0   

UBSAG 境外法人 1.05% 2,473,344 0   

王建光 境内自然人 0.51% 1,191,33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扬帆控股和 SFC 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和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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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按照公司发展战

略规划，坚持以光引发剂、巯基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引导，推进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使公司在经营业绩、技术研发、市场开拓、项目进展、生产管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公司经营

业绩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 

（一）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9,731,717.00元，同比增长10.66%，公司营业成本152,578,569.20元，

同比增长7.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444,338.90元，同比增长3.6%。公司主营业务利润较上

年同期上升，虽然原材料价格有上涨，但是公司对部分产品有较高的议价能力，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及产品

价格，使总体利润率稳中有升。此外光引发剂、巯基化合物及其衍生物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保持良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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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态势。 

（二）技术研发情况 

公司持续投入研发资源，研发能力取得长足进步，在技术储备和市场开拓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光引发剂方面：公司加强对新型光引发剂、阳离子光引发剂、UV-LED光引发剂及大分子光引发剂的

研发。目前已经有部分品种完成中试或放大试验，正在进行光引发剂应用推广。 

巯基化合物及其衍生物：公司在巯基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合成工艺及三废处理技术方面投入较大精力

进行新合成技术开发、工艺改进、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三废处理开发，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研发部门将持之

以恒地改进、优化技术，强化公司在巯基化合物及其衍生物领域的技术和生产水平。 

（三）市场开拓情况 

报告期内，虽然引发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但是公司拥有产业链的优势，更有助于成本控制，在确保

了合理的利润基础上，较好地维护了公司与现有客户的关系，市场拓展有条不紊。与此同时，为满足下游

包括食品包装印刷、3D打印、光刻胶等应用领域的客户需求，公司持续开发出了新的光引发剂产品，目前

已进入测评阶段，未来有望成为公司业绩的新增长点。 

（四）项目进展情况 

内蒙古基地29,000吨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为了更好地满足产品市场需求，公司正在投资建设

29000t/a光引发剂、医药中间体项目，项目启动后，第三年可以部分投入生产并产生效益，第五年可以达

到设计生产能力，参照当前产品市场价格，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和年净利润都非常可观，还能缓解当地的

就业压力，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地方经济和所在行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该项目处

于主体设备安装阶段，预计在2019年10月份将进行试生产工作。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报告期内公司8400平米建筑面积的研发大楼目前已处于竣工验收阶段，相关的检

测、研发使用仪器也正进行采购。预计在2019年年底前，研发大楼可以全面入驻，开展相关的研发、检测

工作。 

（五）企业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环保政策保持高压态势，对生产性化工企业既是压力，又创造了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在

此环境下，公司一方面加强“三废”处理以及生产流程中的工艺改进和技术研发，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减少“三废”排放。另一方面，公司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强化生产流程监督，对各岗位上的工作人

员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教育，从源头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安全生产。全面规范完善和提升各

项管理制度，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强化内部控制管理，增加考评体系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使得公司的管理

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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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说明 

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2019年1月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161,065,996.26元，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161,065,996.26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2019年1月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41,065,996.26元，减

少“其它流动资产”41,065,996.26元。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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